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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河南省舞阳县吴城镇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 

框架协议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项目实施尚需办理土地、电力接入、环评

等前置手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

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由于该项目尚未实施，因此对公司 2015

年业绩尚不构成重大影响。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2月9日披露

了《关于子公司与河南省舞阳县吴城镇人民政府签订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九十七号 上市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格式

指引，现将有关事项补充如下：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河南省舞阳县吴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2、与上市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 

本项目建设地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吴城镇，建设地址相对平坦，主要以

平地为主，比较适合建设光伏电站。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生效条件、时间 



经河南省舞阳县吴城镇人民政府和公司子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按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协议，任何一方不

得违约，否则违约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赔偿对方由此受到的一切损失。 

2、因甲方原因导致项目延期、无法投建，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赔偿。若乙方不能正常履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 

3、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政策影响未能得到项目备案或遇到重大自

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该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无法正常进行，则合同约定

各项条款顺延，但乙方必须以书面形式向甲方通报并取得甲方认可。 

4、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风险提示 

鉴于本项目投资建设规模为 100MW，涉及投资金额较大，可能会对公司现金

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合理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

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